附件 1


湖南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材料报送及要求


一、申请人申报材料清单 
（一）学历证明材料 
1.网报时能通过学历校验的，不需提供纸质材料； 
2.网报时未通过学历核验的，需提供学历证书复印件和学信网上的电子信息备案表。 
3. 境外学历（含港澳台），须提供毕业证和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两个证件均需提供复印件）。 
（二）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 
1.网报时能通过校验的无需提供纸质材料； 
2.网报时未通过校验的，分两种处理方式：在校就读期间获得的证书，提供原件、复印件；非在校就读期间获得的，须同时提供原件、复印件和发证机关开具的证明。 
3.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的申请人无需提供。 
（三）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 
1.由高师中心统一核验，不需提供纸质材料。 
2.院士及入选国家人才计划的高校拟聘用教师，经学校考核具备教育教学能力的，无需提供。
（四）《湖南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面试、试讲情况登记表》 
1.面试、试讲由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或依法接受委托的高等学校组建的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组织实施。 
2.最后一栏必须有“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意见”、组长签名及组织单位公章。 
3.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博士学位者，无需提供。 
（五）聘用关系证明材料 
1.学校在岗教学人员 
（1）聘用合同书 
①须为人事部门统一制式、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劳务派遣和聘书不能视为同效）。 
②合同期限须签订不少于三年且试用期已过。在编教师的合同期限及试用期不符合要求的，可另提供入编材料佐证替代。 
③合同上的工作单位名称必须与“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中一致。 
（2）社保证明 
养老、医疗、失业三险齐全。证明上须体现本校购买、受理之日前半年购买记录且缴纳状态是正常，并有加盖社保部门公章。在编教师可用入编材料替代社保证明。  
（六）体检合格证明 
1.体检日期在当年或当前受理之日前半年之内有效。 
2.体检表须有医生签名、“合格”结论及医院公章；未签署结论的视为无效。 
（七）其他 
[bookmark: _GoBack]1.申请人需签署委托书，授权学校代为办理教师资格认定事宜。 
2.教辅人员须提供加盖学校教务处公章的两个学期课表（近两年内的）。 
二、有关说明 
申请人材料上交后不再退还，请自行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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